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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以

通讯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

(

星期五

)

以通讯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

,

本次会议为临时董

事会会议。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

,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经过适当的通知程序

,

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公司章程》等

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经全体与会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

,

以书面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投票表决

,

逐项

审议了本次董事会的全部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受让中炜化工部分股权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石碧先生、张宏斌先生、徐滨先生关于公司受让中炜化工部分股权的事项

,

进行了充分的

事前核实并认可。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本次公司受让尹明和先生持有的中炜化工

18.85%

股权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有利于公司相

关主营业务的发展

,

没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

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

以

4200

万元受让尹明和先生持有的中炜化工

18.85%

股权

;

受让后

,

公司持有中炜化工

72.77%

的股权。

《公司关于受让中炜化工部分股权的公告》

(2015-102)

刊 登 于

2015

年

12

月

5

日 的 《证 券 时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刊登于

2015

年

12

月

5

日的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1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2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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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中炜化工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

、

2015

年

12

月

4

日

,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与公司控股子公司濮阳市中炜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炜化工”

)

股东尹明和先生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经协商

,

公司拟受让尹

明和先生持有的中炜化工

18.85%

股权

,

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4200

万元

;

股权转让后

,

公司持有中炜化工股权比

例由

53.92%

增加至

72.77%;

同时尹明和先生不再持有中炜化工股权。

本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属于“一般

购买、出售资产”。

本议案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

2015

年

12

月

4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受让中炜化工部分股权的议

案》

,

授权公司董事长黄冠雄先生签署与本次股权转让有关的所有文件

,

并办理与本次股权转让有关的所有

手续。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5-101)

刊登于

2015

年

12

月

5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3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进行了充分的事前核实并认可

,

并发表了同意公司本次股权受让的独立意

见。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刊登于

2015

年

12

月

5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尹明和先生

,

男

,

中国籍

,

身份证号码为

232324196506XXXXXX,

住址为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团结街

4

委

28

组

151

号。

2

、尹明和先生与公司及公司发起人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

一

)

中炜化工基本情况介绍

中炜化工成立于

2006

年

12

月

22

日

,

住所为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王产业园振兴路西段

1

号

,

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16,928

万元

,

法定代表人为黄冠雄

,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

公司经营范围为

:

生产

8000

吨

R600a

环保制

冷剂、高纯丁烷、副产品、混合碳四、正丁烷、丙烷、液化气、乙烯基乙炔、碳五、气雾剂级丙烷、

R433b

环保制

冷剂、

R290

环保制冷剂、

R436a

环保制冷剂芳烃、苯、溶剂油、

6#

抽提溶剂油、戊烷、环戊烷、气雾剂、稳定轻

烃、异辛烷、进出口经营。

(

二

)

中炜化工的股权情况介绍

本次股权转让前

,

中炜化工的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权性质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股

９

，

１２８．００ ５３．９２

苏红军 个人股

３

，

１９０．９８ １８．８５

尹明和 个人股

３

，

１９０．９８ １８．８５

朱磊 个人股

１

，

４１８．０４ ８．３８

合 计

／ １６

，

９２８．００ １００

本次股权转让后

,

中炜化工的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权性质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股

１２

，

３１８．９８ ７２．７７

苏红军 个人股

３

，

１９０．９８ １８．８５

朱磊 个人股

１

，

４１８．０４ ８．３８

合 计

／ １６

，

９２８．００ １００

(

三

)

中炜化工的产能和经营情况介绍

1

、中炜化工主要产品为丙烷、异丁烷、正丁烷、异戊烷、发泡剂、异辛烷等

,C4

深加工产品的生产能力为

7

万吨

/

年。

2013

年

2

月

,

中炜化工开始投资建设

24

万吨产能的异辛烷项目。

2015

年

3

月

25

日

,

中炜化工的年产

24

万吨工业异辛烷项目正式投产。

2

、中炜化工经营业绩情况

(

单位

:

元

)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审计数）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未经审计）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审计数）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０

月

（未经审计）

应收账款总额

１９

，

３５９

，

１９６．５５ １０

，

１１８

，

６６８．８８

营业收入

１７５

，

４１３

，

７８８．１２ ８３４

，

６６６

，

４９７．９７

存货

３８

，

０１６

，

１８３．７８ ６２

，

３１０

，

８３４．１１

营业利润

－５５

，

１０７

，

１１７．０９ －４

，

３３４

，

７９５．９５

负债总额

３６７

，

１６４

，

８８０．２５ ３７１

，

２６６

，

０２１．４１

净利润

－４６

，

０１７

，

４５８．８４ －９

，

５２０

，

８５９．６６

资产总额

３８１

，

１８８

，

７６５．８２ ４６８

，

４８３

，

８１３．１１ － － －

净资产

１４

，

０２３

，

８８５．５７ ９７

，

２１７

，

７９１．７０ － －

(

四

)

尹明和先生持有的中炜化工股权的权利说明

尹明和先生保证对其转让给公司的中炜化工股权拥有完全处分权

,

保证该股权没有设定质押

,

保证股

权未被查封

,

并免遭第三人追索

,

否则尹明和先生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

包括对公司的损

失赔偿责任。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

、

2015

年

12

月

4

日

,

公司与中炜化工股东尹明和先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

,

公司同意

以人民币

4200

万元

(

以下简称“股权转让款”

)

的对价受让尹明和先生持有中炜化工的

3190.98

万元出资额

(

占

中炜化工

18.85%

的股权

)

。

2

、 在中炜化工主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将尹明和先生持有

18.85%

的中炜化工股权登记在公司名下

,

并向中炜化工核发新的营业执照之日起的第五个工作日或之前

,

尹明和先生应以书面方式将其收款银行账

户通知公司

,

公司在收到尹明和先生书面通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尹明和先生支付股权转让款。

3

、 尹明和先生承诺促成黑龙江泰克化工有限公司配合中炜化工向主管政府部门提交关于发明专利

“替代二氟一氯甲烷用新型环保制冷剂组成物”

(

专利号

ZL201010122125.3)

的专利权人由“濮阳市中炜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黑龙江泰克化工有限公司”无偿变更为“濮阳市中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目标专

利转让”

)

的申请并被受理

,

且取得目标专利转让的手续合格通知书。

(

二

)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黄冠雄先生签署与本次股权转让有关的所有文件

,

并办理与本次

股权转让有关的所有手续。

(

三

)

本次公司股权转让所需款项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1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不会因此而产生关联交易。

2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3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不会因此存在与公司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

六、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中炜化工是一家以丙烷、异丁烷、正丁烷、异戊烷、发泡剂、异辛烷等为主要产品的石油化学品公司

,

与公司环戊烷产品高关联度

,

行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

其所在地是河南濮阳的省级化工园区

,

有很大的地理

优势。

2013

年

2

月

,

中炜化工开始投资建设

24

万吨产能的异辛烷项目

,

并于

2015

年第一季度正式投产。中炜化

工生产的烷基化油产品得到众多客户的认可

,

产销通畅。随着政府加大对大气雾霾的治理力度

,

并逐步在全

国范围内推广实施国五标准

,

异辛烷作为符合国五标准的汽油添加剂

,

公司看好作为清洁能源的异辛烷的

市场前景。

2

、股权转让前

,

中炜化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公司持有中炜化工

53.92%

的股权

;

股权转让后

,

公司持有中

炜化工

72.77%

的股权。

3

、中炜化工的原料和产品均受石油价格影响而波动

,

中炜化工在经营过程中也可能面临市场风险、技

术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等

,

因此请广大投资者理性看待上述事宜

,

注意投资风险。

七、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石碧先生、张宏斌先生、徐滨先生对本事项进行了充分的事前核实并认可

,

并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

本次公司受让尹明和先生持有的中炜化工

18.85%

股权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有利于公司相

关主营业务的发展

,

没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

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

以

4200

万元受让尹明和先生持有的中炜化工

18.85%

股权

;

受让后

,

公司持有中炜化工

72.77%

的股权。

八、备查文件

1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2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3

、股权转让协议。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上证非周期行业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2015年第2号)

重要提示

上证非周期行业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６８

号文核准募集。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正式生效。本基金类型为交易型开放式。

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

文件。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

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基金投资

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当投资者赎回时，所得或会高于或低于投资者先前所支付的金额。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需全面认识本基金产

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对投资本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

作出独立决策。投资者根据所持有份额享受基金的收益，但同时也需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投资本基金可能遇到的风险包括：

标的指数回报与股票市场平均回报偏离的风险、标的指数波动的风险以及基金投资组合回报与标的指数回报偏离的风险，基

金份额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折溢价的风险，基金的退市风险，投资者申购、赎回失败的风险以及基金份额赎回对价的变现风险

等等。本基金属股票基金，风险与收益高于混合基金、债券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紧密跟踪标的指数，具

有和标的指数所代表的股票市场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风险较高、收益较高的品种。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它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

风险，投资者在申购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

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本招募说明书所载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花园石桥路

６６

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

３６－３７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花园石桥路

６６

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

３６－３７

层

法定代表人：张文伟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５０９９９

联系人：吴晨莺

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

、法国巴黎投资管理

ＢＥ

控股公司

４９％

。

（二）主要人员情况

张文伟先生，董事长，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铁道支行行长、紫荆山支行行长、私人金融处处长，海

通证券办公室主任，海通证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起任海富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邵国有先生，董事，工商管理硕士，副教授。历任吉林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长春师范学院校党委书记、长春新世纪广场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宣传培训中心总经理、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起转任海

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吉宇光先生，董事，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交通银行北京分行办公室副主任、交通银行北京分行证券部经理、海通证券北

京朗家园营业部总经理等职。

１９９７

年至今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今任海通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会主席。

陶乐斯（

Ｌｉｇｉａ Ｔｏｒｒｅｓ

）女士，董事，法国与墨西哥双重国籍，双硕士学位，曾任职于东方汇理银行、渣打银行和欧洲联合银

行，

１９９６

年加入法国巴黎银行集团工作，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任法国巴黎银行财产管理部英国地区首席执行官，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法国巴黎银行英国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至今任法国巴黎投资管理公司亚太区及新兴市场主管。

简伟信（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Ｃａｍｅｒｌｙｎｃｋ

）先生，董事，比利时国籍，国际政治学硕士，历任

Ｃ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纽约）副总经理、汇丰投

资银行（伦敦）副总经理、高盛投资银行（伦敦及巴黎）董事总经理、法国巴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伦敦）行政总裁兼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今任法国巴黎投资管理亚洲有限公司（香港）亚太区行政总裁。

刘颂先生，董事、总经理，英国籍，工商管理硕士。历任英国伦敦洛希尔父子有限公司投资银行助理，路透伦敦资产管理战

略企划部全球总监，路透香港亚太区资产管理及研究总监，香港景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驻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景顺长城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德意志资产管理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加入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海富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郑国汉先生，独立董事，经济学硕士及博士学位。历任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香

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经济系教授及系主任和商学院副院长、商学院院长及经济系讲座教授，现任香港岭南大学校长。

巴约特（

Ｍａｒｃ Ｂａｙｏｔ

）先生，独立董事，比利时籍，布鲁塞尔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布鲁塞尔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先锋投资

（米兰及都柏林）独立副董事长，

Ｆｕｎｄｃｏｎｎｅｃｔ

独立董事长、

Ｄｅｇｒｏｏｆ

资产管理（布鲁塞尔）独立董事和法国巴黎银行

Ｂ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ＩＣＡＶ

独立董事。

杨国平先生，独立董事，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上海杨树浦煤气厂党委副书记、代书记，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党办副主

任，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党委书记，现任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馨先生，独立董事，博士，教授。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至今任职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历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兼财政

系主任、院长。现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础前先生，监事长，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安徽省财政厅中企处副主任科员，安徽省国有资产管理局科长，海通

证券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和财务总监。

魏海诺（

Ｂｒｕｎｏ Ｗｅｉｌ

）先生，监事，法国籍，博士。历任巴黎银行东南亚负责人、亚洲融资项目副经理，法国巴黎银行跨国企

业全球业务客户经理、亚洲金融机构投行业务部负责人、零售部中国代表，南京银行副行长。现任法国巴黎银行集团（中国）副

董事长。

俞涛先生，监事，博士，

ＣＦＡ

。先后就职于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摩根资产管理（英国）有限公司。曾任上投摩根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业务发展部总监。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至今任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与创新总监。

陈虹女士，监事，法学士。历任香港的近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律师，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高级法律顾问，现任海

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法务经理。

奚万荣先生，督察长，经济学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历任海南省建行秀英分行会计主管，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内部审计，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加入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监事、监察稽核总监、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起，任海富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兼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章明女士，副总经理，硕士。历任加拿大

ＢＢＣＣ Ｔｅｃｈ ＆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

’

ｌ Ｉｎｃ

公司高级财务经理、加拿大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公司

产品专家，国信证券业务经理和副高级研究员，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合作部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任海富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起任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阎小庆先生，副总经理，硕士。历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助理经济师、富通银行欧洲管理实习生、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市

场部副经理、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上海华东区首席代表、富通基金管理公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市

场总监，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起，任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起兼任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

陶网雄先生，副总经理，硕士。历任中国电子器材华东公司会计科长、上海中土实业发展公司主管会计、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副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加入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４

至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任公司财务部负责人，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起任财

务总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起，任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戴德舜先生，副总经理，硕士。历任天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析师，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分析师，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加入海富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股票分析师、组合经理、研究总监、股票绝对收益组合总监、投资总监。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起，任海富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何树方先生，副总经理，博士。历任山东济宁市财政贸易委员会副科长，魁北克蒙特利尔大学研究助理（兼职），魁北克公

共退休金管理投资公司分析师、 基金经理助理，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加入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任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起，任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璎女士，硕士。先后任职于交通银行、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华安上证

１８０ＥＴＦ

基金经理助理；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担任华安上证

１８０ＥＴＦ

基金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担任华安中国

Ａ

股增强指数基金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加入海

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起任海富通上证周期

ＥＴＦ

及海富通上证周期

ＥＴＦ

联接基金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起兼任海富通

上证非周期

ＥＴＦ

及海富通上证非周期

ＥＴＦ

联接基金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起任海富通中证

１００

指数（

ＬＯＦ

）基金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起兼

任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指数基金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起任指数投资部指数投资负责人。

金晓鸣先生，经济学学士。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加入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在运营部和权益投资部任职。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起任

上证非周期

ＥＴＦ

、海富通上证非周期

ＥＴＦ

联接、上证周期

ＥＴＦ

、海富通上证周期

ＥＴＦ

联接的基金经理助理。

投资决策委员会常设委员有：刘颂，总经理；戴德舜，副总经理；邵佳民，总经理助理；丁俊，投资副总监；杜晓海，量化投资

部总监，兼任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由总经理担任。讨论内容涉及特定基金的，则

该基金经理出席会议。

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

１

日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５

，

６４０

，

６２５．７１

万元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０５７９９

联系人：洪渊

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简称“一级交易商”）

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９５５５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联系人：李笑鸣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２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春峰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联系人：王兆权

网址：

ｗｗｗ．ｅｗｗｗ．ｃｏｍ．ｃｎ

３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

８０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２６

、

２７

层

法定代表人：蔡一兵

电话：

４００－８８－３５３１６＠

联系人：郭磊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４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

、

１６

、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联系人：高峰

网址：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５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杨泽柱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９

联系人：李良

长江证券客户服务网站：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６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２

、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联系人：黄英

网址：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

７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

２

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何其聪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１

联系人：郭军瑞

网址：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８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１

联系人：芮敏祺、吴倩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９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

层到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６

联系人：齐晓燕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１０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蔡咏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８

联系人：李蔡

网址：

ｗｗｗ．ｇ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１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一号红塔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况雨林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７１８８８０

联系人：刘晓明

网址：

ｗｗｗ．ｈｏｎｇｔ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１２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９８９

号世纪商贸广场

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李梅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３

，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联系人：黄莹

网址：

ｗｗｗ．ｓｗｈｙｓｃ．ｃｏｍ

１３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联系人：刘爽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４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

４０３６

号荣超大厦

１６－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１１

转

８

联系人：吴琼

网址：

ｓｔｏｃ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１５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联系人：孙豪志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６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兰荣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２

联系人：谢高得

网址：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７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５

联系人：林生迎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１８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联系人：宋明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１９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联系人：权唐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２０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７

楼

法定代表人：陈林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联系人：刘闻川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２１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１６１９

号国际金融大厦

Ａ

座

４１

楼

法定代表人：王宜四

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联系人：戴蕾

网址：

ｗｗｗ．ｓｃ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２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７

联系人：肖亦玲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２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电话：

９５５５８

联系人：顾凌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２

、二级市场交易代理券商

包括具有经纪业务资格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所有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它符合要求的机构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周明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８７２６２５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３１１

联系人：刘永卫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通力律师事务所

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 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联系人：王利民

经办律师：秦悦民、王利民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李丹

经办注册会计师：陈玲、黄靖婷

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黄靖婷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的名称：上证非周期行业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基金类型：股票型、交易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的投资目标为：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与跟踪误差最小化。

七、投资方向和范围

基金主要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为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本基金可少量投资于新股、债券及中国证监会允

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需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在建仓完成后，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

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权证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依照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的规定执行。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日后允许本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完全复制法跟踪标的指数，按照标的指数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进行被动式指数化投

资，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进行相应调整。建仓期结束后，在正常市场情况下，本基金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

值不超过

０．１％

，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２％

。如因指数编制规则调整或其他因素导致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超过上述范围，基金管

理人应采取合理措施避免跟踪偏离度、跟踪误差进一步扩大。

当预期成份股发生调整和成份股发生配股、增发、分红等行为时，或因某些特殊情况导致流动性不足时，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

有效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时，基金经理可以对投资组合进行适当变通和调整，以便实现对跟踪误差的有效控制。法律法规或

监管机构日后允许本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１

、决策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标的指数的相关规定是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产的决策依据。

２

、投资管理体制

本基金管理人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制定有关指数重大调整的应对决策、

其他重大组合调整决策以及重大的单项投资决策；基金经理负责日常指数跟踪维护过程中的组合构建、调整决策以及每日申

购赎回清单的编制决策。

３

、投资程序

研究支持、投资决策、组合构建、交易执行、投资绩效评估及组合维护等流程的有机配合共同构成了本基金的投资管理程

序。严格的投资管理程序可以保证投资理念的正确执行，避免重大风险的发生。

（

１

）研究支持：定量研究团队依托基金管理人整体研究平台，整合外部信息以及券商等外部研究力量的研究成果，开展指

数跟踪、成份股公司行为等相关信息的搜集与分析、流动性分析、误差及其归因分析等工作，撰写研究报告，作为基金投资决

策的重要依据。

（

２

）投资决策：投资决策委员会依据定量研究团队提供的研究报告，定期或遇重大事项时召开投资决策会议，决定相关事

项。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进行基金投资管理的日常决策。

（

３

）组合构建：根据标的指数情况，结合研究支持，基金经理以完全复制标的指数成份股及成分股权重的方法构建组合。

在追求跟踪误差和偏离度最小化的前提下，基金经理将采取适当的方法，降低买入成本、控制投资风险。

（

４

）交易执行：交易室负责具体的交易执行，同时履行一线监控的职责。

（

５

）投资绩效评估：定量研究团队定期和不定期对基金进行投资绩效评估，并提供相关报告。绩效评估能够确认组合是否

实现了投资预期、组合误差的来源及投资策略成功与否，基金经理可以据此检视投资策略，进而调整投资组合。

（

６

）组合维护：基金经理将跟踪标的指数变动，结合成份股基本面情况、流动性状况、基金申购和赎回的现金流量情况以

及组合投资绩效评估的结果，对投资组合进行监控和调整，密切跟踪标的指数。

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环境变化和实际需要对上述投资管理体制和程序做出调整，

并在基金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４．

构建投资组合

构建本基金投资组合的过程主要分为三步：确定目标组合、确定建仓策略和逐步调整。

（

１

）确定目标组合：基金管理人根据完全复制的原则确定目标组合，其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不

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在特殊情况下，需要选择其他股票进行替代的，本基金按照合理方法来选择替代股票。

（

２

）确定建仓策略：基金经理根据对成份股流动性、公司基本面等因素的分析，确定合理的建仓策略。

（

３

）逐步调整：确定目标组合及建仓策略后，基金经理在规定时间内采用适当的方法构建和调整实际组合直至达到跟踪

指数要求。

５．

日常投资组合管理

（

１

）标的指数成份股日常跟踪

当成份股发生增发、配股、分红等情况或其他可能会影响成份股在指数中权重的行为时，基金管理人将分析这些信息对

指数的影响，进而进行组合调整分析，及时调整股票投资组合。

（

２

）标的指数的跟踪与分析

如果出现标的指数成分股临时调整、编制方法调整或其他可能影响组合跟踪效果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分析调整对所跟

踪标的指数的影响，并及时制定相应的投资组合调整策略。

（

３

）申购赎回调整

跟踪本基金申购和赎回信息，分析其对组合的影响。

（

４

）投资组合的调整：利用数量化分析等方法，寻找将实际组合调整到目标组合的最优方案，确定组合调整及交易策略。

（

５

）制作并公布申购、赎回清单：以

Ｔ－１

日指数成份股构成及其权重为基础，根据上市公司公告，考虑

Ｔ

日可能发生的上市

公司变动情况，设计

Ｔ

日的申购赎回清单并公告。

６

、定期投资组合管理

基金管理人将定期进行投资组合管理，主要完成下列事项：

（

１

）本基金股票组合将根据标的指数的编制规则、备选股票的预期及调整公告，对股票投资组合及时进行调整。

（

２

）定期分析基金与标的指数表现的偏离，并对跟踪误差等进行分析，确定跟踪误差来源，优化指数跟踪方案。

（

３

）根据基金合同中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等的支付要求，及时检查组合中现金的比例，进行定期支付现金的准备。

７

、投资绩效评估

（

１

）每日对基金的绩效评估进行，分析基金跟踪偏离度；

（

２

）每月末，定量研究团队对本基金的运行情况进行量化评估；

（

３

）每月末，基金经理根据评估报告分析本基金的偏离度和跟踪误差产生原因、现金的控制情况、标的指数调整成份股前

后的操作、以及成分股未来成份股的变化等。

建仓期结束后，在正常市场情况下，本基金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０．１％

，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２％

。如因指数编制

规则调整或其他因素导致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超过上述范围，基金管理人应采取合理措施避免跟踪偏离度、跟踪误差进一

步扩大。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标的指数。本基金标的指数为上证非周期行业

１００

指数。

如果指数编制单位变更或停止上证非周期行业

１００

指数的编制及发布、或上证非周期行业

１００

指数由其他指数替代、或由

于指数编制方法等重大变更导致上证非周期行业

１００

指数不宜继续作为标的指数，或证券市场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更适合投

资的指数推出时，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原则，履行适当程序后，变更本基金的标的指数、业绩比较基

准和基金名称。若变更标的指数对基金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无实质性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指数编制单位变更、指数更名等事

项），则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应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及时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股票型基金，属于高风险、高预期收益的投资品种。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采用完全复制法跟踪标的指数的表

现，具有与标的指数、以及标的指数所代表的股票市场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

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止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报告期末”）。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４０

，

４９２

，

５０１．７６ ９４．９９

其中：股票

４０

，

４９２

，

５０１．７６ ９４．９９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

，

１０８

，

６３６．７９ ４．９５

７

其他资产

２７

，

４５４．５３ ０．０６

８

合计

４２

，

６２８

，

５９３．０８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３３８

，

１６２．５８ ０．８０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２１

，

９３３

，

５３４．８４ ５１．８７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５

，

４９２

，

４９３．８０ １２．９９

Ｅ

建筑业

５

，

６３７

，

９８８．７２ １３．３３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１

，

６５８

，

９７３．６９ ３．９２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４

，

１５０

，

９２２．２２ ９．８２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３１

，

７６０．００ ０．７８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９４８

，

６６５．９１ ２．２４

Ｓ

综合

－ －

合计

４０

，

４９２

，

５０１．７６ ９５．７６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６００９００

长江电力

１３５

，

０３０ １

，

９３７

，

６８０．５０ ４．５８

２ ６０１７６６

中国中车

１４７

，

１２５ １

，

９０８

，

２１１．２５ ４．５１

３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１０３

，

３７０ １

，

５８９

，

８３０．６０ ３．７６

４ ６０１９８９

中国重工

１５６

，

２０６ １

，

５６３

，

６２２．０６ ３．７０

５ ６０１６６８

中国建筑

２２７

，

１８２ １

，

３１３

，

１１１．９６ ３．１１

６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６

，

５７５ １

，

２５１

，

２８８．２５ ２．９６

７ ６０１３９０

中国中铁

９７

，

８５９ １

，

０７０

，

５７７．４６ ２．５３

８ ６００１０４

上汽集团

５７

，

８５０ ９７１

，

８８０．００ ２．３０

９ ６００６３７

东方明珠

２９

，

１４５ ９０４

，

３６９．３５ ２．１４

１０ ６０００５０

中国联通

１５０

，

２７１ ９０３

，

１２８．７１ ２．１４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９．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９．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合同，本基金不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０．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合同，本基金不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１０．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１０．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根据本基金合同，本基金不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１．１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处罚的情况。

１１．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１１．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１

，

９５８．２３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３７２．１３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１５

，

１２４．１７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７

，

４５４．５３

１１．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１１．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

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流通受限情况说

明

１ ６００９００

长江电力

１

，

９３７

，

６８０．５０ ４．５８

重大事项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业绩截止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本基金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

１

）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２

）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基金合同

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７．９２％ １．２２％ －３２．１８％ １．３３％ ４．２６％ －０．１１％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２３％ １．２２％ －０．６７％ １．２８％ ０．９０％ －０．０６％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０１％ １．２６％ ４．７２％ １．２８％ １．２９％ －０．０２％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１．４２％ １．１４％ ３９．６１％ １．１５％ １．８１％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４６．３６％ ２．３０％ ４５．２２％ ２．３８％ １．１４％ －０．０８％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基金合同

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４．２５％ １．６３％ ２．２７％ １．７０％ １１．９８％ －０．０７％

（二）本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注：按照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建仓期为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月。截至报告期末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

金合同第十三章（二）投资范围、（六）投资限制中规定的各项比例。

十三、基金的费用和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上市费及年费；

８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９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１０

、基金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

１１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３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年费率

÷

当年天数，根据基金管理人与标的指数供应商签订的相应指数许可协议的规定，本基

金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年费率为

０．０３％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基金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每日计提，按季支付。根据基金管理人与标的指数供应商签订的相应

指数许可协议的规定，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的收取下限为每季（自然季度）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元，当季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不足

５０

，

０００

元的，按照

５０

，

０００

元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

于每年

１

月，

４

月，

７

月，

１０

月首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将上季度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

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４－１１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

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销售费率等相关费

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费率，无须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上证非周期行业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

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一、“第三节 基金管理人”部分：

１．

增加了陈虹女士的简历。

２．

更新了邵国有先生、巴约特（

Ｍａｒｃ Ｂａｙｏｔ

）先生、奚万荣先生、章明女士的简历。

３．

删除了孟辉先生的简历。

４．

更新了投资决策委员会的相关信息。

二、“第四节 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三、“第五节 相关服务机构” 部分：

１．

对部分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简称“一级交易商”）信息进行了更新。

２．

更新了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信息。

四、“第十节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部分，更新了申购赎回清单的格式。

五、“第十一节 基金的投资”和“第十二节 基金的业绩”部分，根据

２０１５

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新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和基

金业绩的内容，相关数据截止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六、“第二十二节 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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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458� � �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2015-082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2

月

04

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曹积

生先生关于部分股权质押登记的通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2015

年

12

月

03

日，曹积生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1,213.00

万股（其中，高管锁定股

1,090.00

万股，无限

售流通股

123.00

万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4.28%

，质押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

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并进行融资。本次交易的初始交易日为

2015

年

12

月

03

日，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04

日完成相关手续的办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曹积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30,492,66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46.05%

），曹积生

先生累计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6,782.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93%

。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05日

证券代码：002458� � �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2015-083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障子公司业务发展和经营活动的需要，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

拟为控股子公司山东荷斯坦奶牛繁育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荷斯坦奶牛

"

）申请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提供

不超过

1000

万元的担保。

本次担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山东荷斯坦奶牛繁育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西邓格庄村。

法定代表人：迟汉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

96%

；

成立日期：

2001

年

11

月

30

日 ；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荷斯坦奶牛（一级）的生产与销售；

经营情况：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8,679,296.46

元

,

净资产

45,731,539.45

元

,

总收入

38,550,769.09

元

,2014

年度净利润

6,570,717.57

（经审计）。 截止

2015

年

09

月

30

日

,

总资产

80,827,821.92

元

,

净资产

46,641,

872.16

元，总收入

29,092,305.80

元

,2015

年

01-09

月净利润

910,332.71

元（未经审计）。

三、 担保的主要内容

荷斯坦奶牛近年来业务增长迅速，为满足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资金需要，荷斯坦奶牛拟向烟台银行毓

璜顶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公司拟以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方式为荷斯坦奶

牛提供担保。担保内容及方式以与银行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本担保的有效期限以银行通过审批后与

荷斯坦奶牛签订相关合同的期限为准，担保期限最多不超过一年。

四、董事会意见

1

、本次担保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荷斯坦奶牛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

96%

），该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不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

应担保，对其提供担保不存在显失公平、对等的情形。在对荷斯坦奶牛经营情况、行业情况、偿债能力等进

行充分评估的基础上，该担保事项风险可控，本次贷款主要用于荷斯坦奶牛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长

效、有序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2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荷斯坦奶牛申请

1,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担保公告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21,196.80

万元

(

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

保

)

， 其中， 公司为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 为参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18196.80

万元的担保。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不超过

22,196.8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31.53%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05日

证券代码：002458� � �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2015-084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5

年

12

月

04

日，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益生股份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5

年

12

月

01

日通过通讯方式送达

给董事、监事。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董事九人。全体监事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曹积生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为保障子公司业务发展和经营活动的需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山东荷斯坦奶牛繁育中心有限公司申

请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提供不超过

1000

万元的担保。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05日


